
权责清单拟调整情况表

部门名称：石龙区科技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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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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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备

注

1

区科技

计划项

目给付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

行政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制

定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规划，确定科

学技术重大项目以及与科学技术密切

相关的重大项目，保障科学技术进步

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制定科学

技术发展规划，进行重大决策，应当

充分听取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

石龙区财政科研经费后补助暂行办

法。

石龙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行政给付
综合业

务股
保留

2

知识产权

（专利资

助）行政

给付

《河南省专利保护条例》第六条被授予专利

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自专利权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

金。一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三千

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

奖 金 最 低 不 少 于 一 千 元 。

《石龙区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第五

条 专利申请资助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接

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时进行资助，资助金

额为发明专利每件 3000 元、实用新型专利

每件 2000 元、外观设计每件 1000 元；第二

次在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后，以专

利授权通知书为依据进行资助，资助金额为

发明专利每件 2000 元，实用新型专利及外

观设计专利每件 1000 元。

行政给付
综合业

务股
给出

3

知识产

权的监

督检查

《河南省专利保护条例》第二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专利工作的领导，将专

利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

专利保护与管理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及

时协调处理专利保护与管理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促进知识产权经济发展。第三条 县

行政检查
综合业

务股
给出

http://www.xinhuaqu.gov.cn/Up/file/20160111/20160111112078467846.xls


（市、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保护工作，协助上级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有关专利纠纷和

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

4
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技术合同认定

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政字〔2000〕

063 号）

第三条第二款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划

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规范性文件】《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

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

税字〔1999〕273 号）

第二条（三）免税的审批程序：

纳税人从事技术转让、开发业务申请免征营

业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

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

定，再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

核意见证明报当地省级主管税务机关审核。

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境外向中国境内转

让技术需要免征营业税的，需提供技术转让

或技术开发书面合同，纳税人或其授权人书

面申请以及技术受让方所在地的省级科技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经省级税务主管机

关审核后，层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

【规范性文件】《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有

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0〕111 号）

二、技术转让应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其中，

境内的技术转让需经省级以上（含省级）科

技部门认定登记，跨境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

以上（含省级）商务部门认定登记，涉及财

政经费支持产生技术的转让，需省级以上

（含省级）科技部门审批。

行政确认
综合业

务股
保留

5
防震减

灾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七条 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防震减

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防震减灾意

识，提高全社会的防震减灾能力。第四十六

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制定国家地震应急预案，报国务院批

准。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地震应急预

其他职权
综合业

务股
给出



案，制定本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报国务院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和本行政区

域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震应急

预案和本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地震应急预案，应当报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交通、铁路、

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以及可能

发生次生灾害的核电、矿山、危险物品等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地震应急预案，并报

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

的部门或者机构备案。


